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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今日（四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二讀辯論《二零零六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 

 

主席女士： 

 

  我謹動議二讀《二零零六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 

 

  二零零二年，政府修訂《賭博條例》，以打擊境外收受賭注者在

香港進行未經批准的活動。二零零三年，政府修訂《博彩稅條例》，

規範足球博彩，以打擊香港非法足球賭博活動。今天，政府決定改革

賽馬博彩稅制度，這是自二零零二年以來第三次就合法博彩制度進行

的重要改革。 

 

  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更有效地打擊非法賽馬博彩活動，同時令政府

的博彩稅收入保持穩定。我們建議修訂《博彩稅條例》，把賽馬博彩

稅制度，由以投注額收稅的制度，改為與足球博彩稅制度相若，換言

之，是以淨投注金收入（即投注額減去派彩）來計算。是次改革可以

令馬會靈活應變，因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情況調整賠率，藉此把投注人

士的需求，由非法賭博市場導向認可的途徑。我們亦藉此機會強化對

賽馬博彩的監管機制。 

 

  我們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三日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介紹了

改革賽馬博彩稅制度的建議。我們並在同年六月二十四日出席了委員

會召開的特別會議，聽取關注團體代表對改革建議的意見。在二零零

五年十月，我們就改革建議諮詢了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並與

主要的關注團體會面。 

 

  建議的賽馬博彩稅制度改革如得到立法會支持，馬會估計可以把

非法賽馬博彩市場現有的部分投注額，導向合法的賽馬博彩渠道。 

 

草案內容 

 

  我現在簡介一下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 

 



（一）稅收基礎 

  首先，根據新的制度，不論投注方式，稅收一律由按投注額徵收，

改為按淨投注金收入（毛利）以單一套的稅率徵收。新制度為累進邊

際稅階制度，淨投注金收入在１１０億元或以下的稅率為７２．５

％，其後淨投注金每增加１０億元，稅率即上升半個百分點，直至淨

投注金額達１５０億元為止，當淨投注金超過１５０億元，超出數額

的稅率則固定為７５％。上述稅率大致與現時政府稅收佔馬會賽馬收

益的份額相同。 

 

（二）海外投注的博彩稅 

  第二，在新制度下，就民政事務局局長指定的海外投注（即合資

格投注）徵收的博彩稅，會有折扣－即不超過就本地投注徵收的最低

邊際稅率的５０％。個別地區的折扣率可因應實際情況相應降低（例

如，澳門的合資格投注的折扣率，會定於最低邊際稅率的４０％，即

毛利的２９％）。 

 

（三）博彩稅收入的保證 

  第三，為確保政府從賽馬博彩得到的收入在最初數年維持穩定，

馬會需要保證應繳博彩稅在實施改革最初三年每年不少於８０億

元，另加上從合資格投注徵收的稅款。這項８０億元的最低保證，與

馬會將於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繳交的博彩稅相約。我們會在新稅制實

施兩年後進行檢討，評估效果是否理想，以及是否應該繼續實施。 

 

（四）向賭輸的大額投注者提供回扣 

  除上述的建議措施外，我們建議容許馬會向賭輸的大額投注者提

供回扣，以提升馬會與非法收受投注者競爭的能力。 

 

強化監管機制的建議措施 

 

  我們亦建議藉此機會強化對賽馬博彩的監管機制，使其與合法的

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大概一致。具體建議包括： 

 

（一）把批准舉辦賽馬投注的權力由政務司司長轉移給民政事務局局

長。 

 

（二）設立有關賽馬博彩的發牌制度，使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藉向某公

司發出牌照，批准該公司就賽馬的結果或關乎賽馬而可能發生的事

情，舉辦固定賠率投注或彩池投注。我們建議只向馬會發出賽馬博彩



牌照。 

 

（三）現時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的職能應予以擴大，使其包括

就賽馬博彩的監管，以及持牌機構遵行牌照條件的情況向民政事務局

局長提供意見。我們建議足球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改稱為博彩及獎

券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四）賽馬博彩的運作和監管架構應大致上與足球博彩和獎券相同。

具體而言，我們建議認可賽馬博彩活動的牌照應加入多項強制條件。

這些條件主要的目的在於防止未成年人士參與賭博或市民沉迷賭

博，具體內容包括： 

 

  （甲）不得接受十八歲以下人士投注，以及不得容許十八歲以下

人士進入其投注場所； 

  （乙）不得接受賒賬投注或接受以信用卡支付投注金額； 

  （丙）不得向未成年人士派發彩金或支付回扣； 

  （丁）不得在每天下午四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期間在電視

或電台宣傳賽馬投注活動；在宣傳上誇大贏取金錢的機會，或令人以

為投注於賽馬是收入來源或是克服經濟困難的可行方法；或在宣傳中

以１８歲以下人士為對象；以及 

  （戊）持牌人必須在其投注場所展示告示，提醒投注人士沉迷賭

博後果嚴重，以及介紹為問題賭徒及病態賭徒而設的服務。 

 

（五）我們並建議現時根據《博彩稅條例》成立的上訴委員會除受理

足球博彩和獎券活動的持牌機構的上訴之外，應就馬會提出的上訴作

出裁決。 

 

  我們亦建議訂定條文，訂明民政事務局局長可在適當時候發出業

務守則，這與獲批准足球博彩及獎券方面的做法相似。這樣，民政事

務局局長可以就發牌條件制定詳細指引，亦可在發出某項業務守則

前，就守則的內容徵詢委員會的意見。 

 

  我知道有部分議員及關注賭博問題的團體，或會質疑上述改革的

必要性和理據，並憂慮改革會引發賽馬博彩的新需求。部份人士把賽

馬博彩投注額下降的原因，歸咎於經濟逆轉、投注者的興趣由賽馬博

彩轉往足球博彩，甚或馬會管理不善，而不是由於非法投注市場的競

爭。 

 



  根據政府在二零零五年年底進行的有關香港人賭博情況的調

查，結果顯示市民參與賽馬博彩的比率的確下降了，但賽馬博彩仍是

本港其中一項最受歡迎的博彩活動（市民參與率為２５％），顯示這

方面的需求持續不減。調查結果顯示，很多參與非法賭博的人也同時

參與馬會的博彩活動。我們需要設立一套妥善的監管制度，使合法賽

馬博彩可繼續有效地吸納市民對賽馬活動的需求，同時可把非法賭博

的投注導向認可及受監管的途徑。我相信政府今天提出的具體方案，

將有助打擊非法收受賽馬投注活動。 

 

  有些人或會認為建議的改革措施與政府的賭博政策不相符合，例

如容許馬會提供回扣會助長賭風。我想指出，政府並沒有改變一貫的

賭博政策，即是把賭博活動局限於少數規範及受監管的途徑，這政策

的精神是不鼓勵賭博，尤其是非法賭博，而規範賽馬博彩正正可以貫

徹執行這個政策。我們認為提供回扣的建議不會助長賭風，因為只有

賭輸的大額投注人士才會獲得回扣。有關建議反而會有把非法投注導

往核准投注途徑的效果，從而有助打擊非法投注活動。提供回扣可以

增加非法外圍莊家的風險，從而減低他們相對馬會的競爭力。由於我

們的政策並非鼓勵賭博，整套立法建議、發牌機制、監管制度特別加

入了很多配套措施，以便將規範賽馬博彩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減至最

少。 

 

  我亦注意到調查雖然顯示一般市民和青少年參與賽馬博彩活動

的比率已見下跌，但青少年參與賭博的人數輕微上升。因此，我們藉

此機會改革賽馬博彩的監管制度，使其大致上與獲批准足球博彩活動

的監管制度一致。如我之前所言，我們會引入發牌制度，當中包括多

項發牌條件（禁止未成年人士參與投注、以賒帳形式投注等），務求

盡量減低賭博對社會的不良影響。 

 

  我們會加強推行措施預防和處理賭博問題，特別是以未成年青少

年及家長為對象的宣傳及教育措施。我們計劃就賭博問題推出特別的

宣傳及教育運動，以做好準備，應付例如在二零零六年年中世界盃舉

行期間可能增加的賭博需求。我們亦同步評估為問題賭徒及病態賭徒

而設的兩個輔導及治療中心的服務成效，以便制定長遠的服務模式。

如有需要，我們會為平和基金尋求更多財政資源，以供上述用途。 

 

  我相信政府今天提出的具體方案，配合警方的持續執法行動，加

上為預防和緩減賭博問題而推行的措施，是可以有效地打擊非法賭博

活動，又可將對賽馬博彩的需求納入正軌，紓緩這些活動所引致的各



種社會問題。 

 

  基於以上原因，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以及盡快通過《二零零六年

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多謝各位議員。  

 

完  

 

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